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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訴訟參加？訴訟還可以選擇要參加或不參加嗎？

⽂:⿈蓮瑛（認證法律⼈） 、王祖瑩（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3-06-21

案例

A⼀⽇在⼭路上騎著摩托⾞，轉彎時不⼩⼼撞上對向來⾞釀成⾞禍，造成對向來⾞⾞主B⾝體受傷及⾞輛毀
損，B於是對A提起訴訟並請求賠償，所幸A事前已向C保險公司投保責任險，經朋友建議，A得知原來⾃
⼰在訴訟上可以請法院通知C來參加訴訟，避免A、B間的訴訟結束後，C⼜另外對保險⾦給付的項⽬及數
額等有意⾒，不過A不清楚什麼是「訴訟參加」？要怎麼樣在法院訴訟程序中讓保險公司C來參加呢？相關
的程序要如何進⾏[1]？

註腳

本⽂

   本案例改編⾃臺灣⾼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999號⺠事裁定的案例事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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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什麼是訴訟參加？ 誰可以參加？
資料來源：⿈蓮瑛、王祖瑩 / 繪圖：Yen

⼀、什麼是訴訟參加？（⾒圖1）

⼀般來說，⺠事訴訟是處理當事⼈雙⽅（即原、被告）之間的紛爭，但在有些情況下，可能會有不屬於原告或
被告的第三⼈因為這件訴訟的進⾏⽽受到影響；⽽且有時候受影響的第三⼈甚⾄完全不知道有這件訴訟正在進
⾏，沒有機會在訴訟上表達任何意⾒。因此法律規定，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為了維護當事⼈⼀⽅或
⾃⾝的權益，可以參加別⼈之間的訴訟[1]。⽽若是訴訟中的當事⼈或法院在訴訟程序中，發現有法律上利害關
係的第三⼈存在時，也可以通知第三⼈有訴訟正在進⾏，讓第三⼈可以選擇是否要來參加訴訟。



⼆、誰是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

⾄於誰是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前法院實務⾒解尚未有統⼀的分類及定論，我們這邊以實務上常
⾒的說明簡略分類為[2]：

（⼀）會被裁判效⼒拘束的第三⼈ [3 ]

這裡指的是法院判決的結果會拘束第三⼈，也就是會對第三⼈產⽣⼀定的效⼒[4]；或是原、被告在訴訟過程的
主張、證據會對第三⼈造成影響，導致第三⼈未來如果有其他訴訟，不能有互相⽭盾的主張。例如：X主張Y
⽋他錢，因此向法院請求Y還款，⽽X因⾃⾝也另外⽋Z錢，所以在訴訟期間將⾃⼰對Y的⽋款債權轉讓給Z，Z

因此成為⽋款款項的新債權⼈。此時，既然Z確實從X處受讓了債權，則依法律規定[5]，X、Y間訴訟判決效⼒
會及於Z，所以Z就是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6]。

（⼆）裁判效⼒雖不會拘束第三⼈，但因當事⼈的⼀⽅敗訴，將使第三⼈法律上的權利受影響 [7 ]

雖不屬於上述（⼀）的情形，第三⼈仍可能因⼀⽅敗訴⽽受影響，例如：X向Y借款，X為了如願讓Y借錢給
他，便商請Z擔任他的保證⼈，事後，X因周轉不靈，並沒有如期還錢給Y，因此Y向X請求還錢未果後，主張Z
應負保證責任來還清X所積⽋的借款，故⽽向法院起訴請求Z還款，⽽如果Z在該訴訟中敗訴確定，並如數將款
項付清給Y後，Z可能轉為向X請求償還本應由X清償的借款，這時候因為借款⼈X並⾮是Y、Z間訴訟的當事
⼈，⽽只是因為Y、Z間的訴訟結果，可能會影響到他的權利義務，也因此X就是具「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
⼈[8]。

（三）針對兩造訴訟中主張的法律關係以及主要爭執事項，法院的判斷可能會作為⽇後第三⼈主張權
利時的前提 [9 ]

舉例來說：⼀場⾞禍事故中，有多位受傷乘客，這時其中⼀位乘客X對司機Y請求賠償。這時法院判斷的⼀個
前提重點即是Y在駕駛的時候造成⾞禍有沒有過失，以及Y為這個⾞禍事故應該負多少責任。也因為只有⼀件⾞
禍事故發⽣，如果其他乘客P、Q、R也有受傷，也想要透過訴訟向Y請求賠償，由於X、P、Q及R受傷都是因
為同⼀件⾞禍事故導致，則雖然⼀開始X向Y請求賠償的訴訟中，法院認定的事實和法律上理由不拘束P、Q及
R，但如果P、Q、R⽇後告Y請求賠償，Y在後⾯的訴訟提出前⾯法院的說明，事實上很可能會影響之後法院的
⼼證，所以在這個時候其他乘客P、Q、R在X、Y間的訴訟中即也是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10]。

三、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該如何參加訴訟？

（⼀）⾃⼰向法院聲請

如果是符合前述說明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已經知道有訴訟的存在，⽽想要參加這個訴訟，則可



以⾃⾏向法院提出書狀，表明想要參加訴訟[11]、繳納新臺幣1000元的裁判費[12]，來參加訴訟[13]。

（⼆）由訴訟當事⼈告知第三⼈

如果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並不知道有這個訴訟，也可以由訴訟當事⼈的原告或被告⼀⽅告知第三⼈有
這個訴訟存在[14]；並以書狀向法院表明應通知第三⼈參加的理由及⽬前訴訟進⾏的程度，由法院將書狀送達
第三⼈[15]，讓第三⼈收到通知後決定是否來參加訴訟[16]。

（三）由法院職權通知第三⼈

如果法院在案件審理中發現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存在，此時法院也可以職權告知第三⼈有這個訴訟存
在[17]，讓第三⼈決定是否參加訴訟[18]。

四、結論

由於A、B的訴訟結果將會決定A是否要對這場⾞禍負責以及要賠償多少⾦額給B，⽽C⽇後也還要依照裁判結
果，於責任險契約約定的範圍內給付A已經賠償給B的數額給A。因此A為了讓C也可以有表⽰意⾒的機會，可
以請法院通知C來參加訴訟，或是告知C有訴訟在進⾏，也可以由C⾃⾏聲請參加訴訟，⼀⽅⾯保障C的權益，
另⼀⽅⾯也使這個⾞禍賠償責任的爭議⼀次圓滿解決。

註腳
   ⺠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為輔助⼀造起⾒，於該訴訟繫屬

中，得為參加。」
[1]

   呂太郎（2015），〈從參加⼈參加利益之實例分析〉，《台灣法學雜誌》，第271期，⾴61-63。[2]

   最⾼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615號⺠事裁定：「按⺠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
上利害關係之第三⼈，為輔助⼀造起⾒，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所稱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
，係指本訴訟之裁判效⼒及於第三⼈，該第三⼈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之⼀造敗訴，⽽將致受不利益，
或本訴訟裁判之效⼒雖不及於第三⼈，⽽第三⼈私法上之地位因當事⼈之⼀造敗訴，於法律上或事實上依
該裁判之內容或執⾏結果，將致受不利益者⽽⾔（本院51年台上字第3038號判例參照）。申⾔之，凡對
於訴訟標的之判斷或判決理由中主要爭點之判斷，有利害關係之第三⼈，就該訴訟即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得為訴訟參加。」

[3]

   ⺠事訴訟法第401條：「
I 確定判決，除當事⼈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之繼受⼈者，及為當事⼈或其繼受⼈占有請求之標的
物者，亦有效⼒。
II 對於為他⼈⽽為原告或被告者之確定判決，對於該他⼈亦有效⼒。
III 前⼆項之規定，於假執⾏之宣告準⽤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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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訴訟法第401條。[5]

   呂太郎，同前註2，⾴72。
最⾼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52號⺠事裁定：「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為輔助⼀造
起⾒，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事訴訟法第五⼗⼋條第⼀項定有明⽂。本件相對⼈丙○○主張第⼀
審原告⼄○○於⺠國九⼗⼋年⼋⽉⼆⼗⽇，將其對抗告⼈之系爭債權讓與丙○○，並於同年九⽉⼆⽇通知
抗告⼈，業據丙○○提出債權讓與契約書、郵局存證信函及掛號回執為證，則丙○○以其就兩造之訴訟有
法律上利害關係，聲請參加訴訟，於法即無不合。原法院因⽽准許丙○○參加訴訟，核無違誤。」

[6]

   最⾼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141號⺠事裁定：「所稱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係指因其
所輔助之當事⼈敗訴，其私法上地位將受不利益者⽽⾔。查抗告⼈係主張：伊係船東互保協會，為甲○○
之保險⼈，承保甲○○有關船舶航⾏、營運等事宜，甲○○所屬船舶於屏東佳樂⽔擱淺，伊以保險⼈⾝分
協助處理善後，始以保險⼈⾝分出具系爭同意書，甲○○與⼄○○間上開訴訟，甲○○如受敗訴判決確定
，伊即須本於保險⼈⾝分及系爭同意書給付保險⾦予⼄○○等語（⾒原法院卷五五⾴）。倘⾮虛妄，似難
謂甲○○敗訴之結果，未使抗告⼈私法上之地位受不利益，其就甲○○與⼄○○間之訴訟無法律上利害關
係。」

[7]

   姜世明（2016），《⺠事訴訟法（上冊）》，第5版，⾴263。[8]

   最⾼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008號⺠事裁定：「所謂第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指兩造
訴訟之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與其他主要爭點，與第三⼈法律上地位，有前提與結論之關係⽽⾔，賦予具備此
關係之第三⼈參加訴訟，第三⼈即能利⽤兩造之訴訟程序，陳述有利主張及提出證據，使法院於裁判時，
可併就與第三⼈利害有關事項，作成更周延判斷，⼀⽅⾯該裁判對於第三⼈⽽⾔，較有說服⼒，可促使第
三⼈依訴訟結果履⾏之意願，進⽽⼀舉解決當事⼈與第三⼈間紛爭，減少第三⼈提起後訴訟機會，節省有
限之司法資源，另⼀⽅⾯，即使第三⼈仍提起後訴訟，亦可避免僅依兩造攻防⽽作成判斷之前訴訟裁判，
對於後訴訟法院產⽣事實上影響⼒，對第三⼈預存不利⼼證之缺點，對於公益及第三⼈利益之維護，均有
裨益，此為法律賦予第三⼈參加訴訟權利之基礎。反之，若兩造訴訟之結果，僅⾜使第三⼈在情感上、經
濟上或其他層⾯受影響者，該第三⼈即⾮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無使其參加訴訟必要。」

[9]

   許⼠宦（2016），《⺠事訴訟法（上）》，第1版，⾴536。
然⽽就此⼀案例，學理上有不同意⾒。有認為如果承認本例中的P、Q、R為X、Y訴訟中具有法律上利害
關係之⼈，似乎失之過寬，詳參姜世明（2016），《⺠事訴訟法（上冊）》，第5版，⾴265。
也有認為不可⼀概⽽論者，應區分X、Y訴訟中的什麼事項是P、Q、R後續向Y請求的訴訟的共同要件，如
本例中Y是否對於⾞禍事故有過失，則都是屬於X、P、Q、R各向Y請求賠償的共同要件，此時就可以肯認
P、Q、R是X、Y訴訟中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但如果只是X向Y請求的損害數額，則與P、Q、R後續
向Y請求的訴訟並無相關，⽽⾮共同要件，此時P、Q、R則不屬於法律上利害關係⼈，詳參呂太郎，前註
2，⾴67。

[10]

   ⺠事訴訟法第59條：「
I 參加，應提出參加書狀，於本訴訟繫屬之法院為之。
II 參加書狀，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本訴訟及當事⼈。
⼆、參加⼈於本訴訟之利害關係。

[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40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99%252c%25e5%258f%25b0%25e6%258a%2597%252c152%252c20100225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103%252c%25e5%258f%25b0%25e6%258a%2597%252c141%252c20140306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100%252c%25e5%258f%25b0%25e6%258a%2597%252c1008%252c2011122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59


三、參加訴訟之陳述。
III 法院應將參加書狀，送達於兩造。」

   ⺠事訴訟法第77條之19第2款：「聲請或聲明不徵費⽤。但下列第⼀款之聲請，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五百
元；第⼆款⾄第七款之聲請，徵收裁判費新臺幣⼀千元：……⼆、聲請參加訴訟或駁回參加。」

[12]

   臺灣嘉義地⽅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88號⺠事判決：「次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為
輔助⼀造起⾒，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參加，應提出參加書狀，於本訴訟繫屬之法院為之；⺠事訴
訟法第58條、第59條第1項定有明⽂。查甲○○以其為嘉義市○○段000地號⼟地之所有權⼈，為原告所
有同段378之1地號⼟地之周圍地，對本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為輔助原告，具狀聲請參加訴訟（⾒本
院卷⼆第191⾴），被告同意其參加（⾒本院卷四第64⾴。揆之前揭說明，甲○○⾃得為訴訟參加，輔助
原告為訴訟⾏為。」

[13]

   ⺠事訴訟法第65條：「
I 當事⼈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敗訴⽽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
II 受訴訟之告知者，得遞⾏告知。」

[14]

   ⺠事訴訟法第66條：「
I 告知訴訟，應以書狀表明理由及訴訟程度提出於法院，由法院送達於第三⼈。
II 前項書狀，並應送達於他造。」

[15]

   臺灣苗栗地⽅法院110年度苗簡字第352號⺠事判決：「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為
輔助⼀造起⾒，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當事⼈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因⾃⼰敗訴⽽有法律上
利害關係之第三⼈，⺠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定有明⽂。查甲○○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甲保險公司）於⺠國110年8⽉12⽇具狀陳稱：伊承保本件登記於被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
告⼄貨運公司)名下⾞牌號碼00-000號營業⼤貨曳引⾞之第三⼈責任險，如被告⼄貨運公司敗訴，伊將依
保險契約條款約定於承保額度內，就被告⼄貨運公司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範圍內負給付保險⾦責任。為
此，爰聲請參加本件訴訟以輔助被告⼄貨運公司等語，有卷附⺠事聲請狀⼄紙可參（⾒院⼀卷第337⾄3
44⾴）。本院審酌被告⼄貨運公司於本訴所受判決結果，確已影響甲保險公司是否應依約履⾏給付第三
⼈責任險保險⾦義務，故甲保險公司就本件訴訟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應准予其參加訴訟。」

[16]

   ⺠事訴訟法第67條之1：「
I 訴訟之結果，於第三⼈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審或第⼆審⾔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
訟事件及進⾏程度以書⾯通知該第三⼈。
II 前項受通知⼈得於通知送達後五⽇內，為第⼆百四⼗⼆條第⼀項之請求。
III 第⼀項受通知⼈得依第五⼗⼋條規定參加訴訟者，準⽤前條之規定。」

[17]

   臺灣新北地⽅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21號⺠事判決：「按訴訟之結果，於第三⼈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
院得於第⼀審或第⼆審⾔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程度以書⾯通知該第三⼈；⼜兩造之
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為輔助⼀造起⾒，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事訴訟法第67條之1
第1項、第5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查甲○○、⼄○○、丙○○、丁○○、戊○○分別為⾨牌號碼新北市
○○區○○00○00號、68之68號、68之70號、68之72號房屋（以下合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或事實上
處分權⼈，對於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OO區OO段OO⼩段64-572、64-578、64-579、64-580、64-58
1地號⼟地（以下合稱系爭5筆⼟地）有約定通⾏權存在，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地上所鋪設

[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77-19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CYDV,110%252c%25e8%25a8%25b4%252c188%252c20221028%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6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66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MLDV,110%252c%25e8%258b%2597%25e7%25b0%25a1%252c352%252c20230324%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10001&flno=67-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V,111%252c%25e8%25a8%25b4%252c321%252c20230220%25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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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柏油路⾯予以刨除，對於上開通⾏權⼈⾃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爰依前開規定為訴訟告知，其中⼄○○
、丙○○為輔助被告⽽具狀聲明參加訴訟，於法有據，應予准許；⾄其他受訴訟告知⼈甲○○、丁○○、
戊○○於受通知後，則均未參加訴訟，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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